
耐力赛规则调整要点 

 

一、816 国际马联耐力赛一星级资格达标 

（一）人和马均须于国际马联一星级比赛前均完成 2 次 40-79 公里及 2 次 80-90

公里的资格达标（人与马可不配对）。 

（二）资格达标的时速不超过 16 公里/小时。 

（三）不论对于人还是马，四次资格达标须于赛前 24 个月内完成；对于马来说，

完成第一次资格达标的时间与第四次完成资格达标的时间要超过 12 个

月；对于人来说，完成第一次资格达标的时间与第四次完成资格达标的时

间要超过 6 个月。 

 

二、关于休整期延长 

（一）815.3.2 侵入性治疗后的休整期延长： 

在任何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比赛中如果马匹因新陈代谢问题未能完成比赛并且

需要立刻侵入性治疗的马匹，再次参加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必须经过下述的

强制休息。 

第一次侵入性治疗病案  总共 60 天 

第二次侵入性治疗病案  总共 90 天 

第二次病案延长的强制休整期是指马匹 3 个月期间内连续第二次在国际耐力赛

或国家级比赛中任何因新陈代谢问题未能完成比赛并且需要立刻侵入性治疗。 

 

（二）815.3.3 步伐不规整的休整期延长 

在连续的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中如果因为步伐不规整的原因未能完成比赛

的马匹必须根据第 815.3.1 条再次参加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前的休整期之

外，必须按以下所例追加额外强制休整天数。 

步伐不规整  第一次病案  增加  14 天 

步伐不规整  第二次病案  增加  21 天 

第二次病案的强制休整期延长是指马匹连续第二次在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比赛

中因步伐不规整问题未能完成比赛。 

马匹连续 3 次在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中因步伐不规整未能完成比赛强制休

整期为： 

步伐不规整  第三次病案  增加  90 天 



 

815.3.4 如果马匹连续四次在国际耐力赛中因步伐不规整问题未能完成比赛，就

必须经过 6 个月的强制休息并在之后的首次参赛 4 周前通过兽医检查才能再次参

加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 

如果马匹超过连续四次在国际耐力赛中因步伐不规整问题未能完成比赛，将被排

除出从国际耐力赛或国家级赛事。 

 

三、 关于心率检测 

821.2.3 如果在验马和复检中马的心率高于 15 秒 16 次，30 秒 32 次和 60 秒 64

次都是不能通过达标的。 

 


